
 

 

 

 

 

 

 

舞党字〔2018〕15 号 

 

 

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和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
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《加强和改进新

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1 号）和

北京市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的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思想引领和理

想信念教育，经 2018 年 4月 10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成

 



立党委教师工作部，与党委宣传部合署办公。 

党委教师工作部是学校党委直接领导下的主管教师思

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职能部门，主要履行以下工作

职责： 

1.贯彻落实中央、北京市、学校党委关于教师思想政治

工作的决策和部署，牵头做好全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

谋划、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。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

教师和人才队伍建设全过程。 

2.牵头做好师德师风建设，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强

化师德监督，发挥制度规范约束作用。 

3.建立健全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，加强教师的思想政

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。 

4.牵头做好全校教师思想动态的分析研判，定期进行教

师思想政治状况调研。 

5.协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教师思想政治考察制度，突出

思想政治标准的首要地位并贯彻在教师入职、聘岗、培养、

考核、晋升等环节。  

6.完成学校党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 

中共北京舞蹈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4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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